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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华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平阳诚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承诺不减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上海华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9月6日收到控

股股东华峰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尤小平先生以及股东平阳诚朴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向公司提交的《关于不减持公司股份的承诺函》。基于对公

司战略发展的坚定信心及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和未来发展前景的充分认可，为

更好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上述股东自愿承

诺未来6个月内不减持持有的公司股份。具体内容如下： 

一、承诺主体持股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相关承诺主体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华峰集团有限公司 550,600,600 55.14% 

平阳诚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0,000,000 12.02% 

 

二、承诺函具体内容： 

1、自本承诺公告之日起6个月内（2023年9月7日至2024年3月6日），控股

股东华峰集团有限公司、实控人尤小平以及股东平阳诚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承诺不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2、如在上述承诺期间因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产生新增股份的，对新增

股份亦遵守前述不减持承诺。 

公司董事会将对控股股东上述承诺事项的履行情况持续进行监督，并按相

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华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7日 


